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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600463

编号：临

2010-021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以传真和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

4

层会议室召

开，应出席董事七人，实出席董事七人，杭金亮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杭州银行分别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此议案七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承建施工工程的关联交易议案》。此议案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关

联董事杭金亮一人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承建施工工程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0-022

号）。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600463

公告编号：临

2010-02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承建施工工程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拟承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维修改造工程等施工项

目，合同预算金额共计人民币

9,456,985.59

元。

关联人回避事宜：一名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交易事项时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天源公司

"

）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空

港工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

"

开发公司

"

）拟签署四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项目分别为：蓝天大厦东大

门改造工程、蓝天大厦维修改造及西侧办公区建设工程、空港工业区道路塌陷及顶管工程和空港

A

、

B

区

开闭站改造工程，合同预算金额共计人民币

9,456,985.59

元。

天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发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46,781,7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5%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承建工程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以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承建施工工

程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杭金亮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黎建飞先生、温京辉先生、张立军先生

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规定，此次交易不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成立时间：

1993

年

9

月

15

日

住 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内

法定代表人：杭金亮

注册资金：

8,800

万元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工业项目、工业技术、高科技工业的开发、咨询服务；土地开发；销售五金、交电（无线电发射

设备除外）、化工、百货、建筑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开发公司总资产

367,103.53

万元，净资产

109,813.78

万元；

2009

年度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12,861.5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964.78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

年

5

月

4

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

法定代表人：谭学瑞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2010

） 京会兴审字第

3-41

号 《审计报告》，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天源公司总资产

55,737.50

万元，净资产

10,066.22

万元；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

471.17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3.38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定价依据执行

2001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及费用标准、

2005

年北京市房屋工程修缮预算定额

及费用标准，人工、材料、机械执行施工期《北京市造价信息》，并按可调整的承包方式对承包造价依据施工

图纸、洽商变更及工程实际施工情况进行调整。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主要从事园区内的建筑施工业务， 拥有良好的园区施工业务基础且具有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能保证项目的工程质量，适当缩短项目建设周期。 本次承建公司控股股

东开发公司的相关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将增加天源公司建筑施工业务收入，带来相应的施工业务利润，对

上市公司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将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事前通知了公司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充分沟通， 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

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黎建飞先生、温京辉先生、张立军先生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2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3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市场需求，体现了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600463

公告编号：临

2010-023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到期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2009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该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正式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本次发行的申报材料。 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家有关房地产行业政策发生

较大变化，在此期间，受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影响，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取得实质性进

展，截至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日期已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自动失效。

今后公司如再推出融资计划，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重新进行审议、决策及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0-42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阳房开

"

）

通过公开挂牌竞买方式获得宗地编号分别为

G

（

10

）

33

地块、

G

（

10

）

34

地块、

G

（

10

）

35

地块、

G

（

10

）

36

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在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处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

书》。 上述四地块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片区（以下简称

"

片区

"

）中，总占地面积

817,919

㎡，成交总金

额

94220

万元， 规划总建筑面积最大为

1,939,759.60

㎡ ， 按用途分为商业文化娱乐

472,160.91

㎡、 办公

450,583.73

㎡、居住

943,392.17

㎡、其他

73,622.8

㎡

(

上述数据最终以规划等有权部门批准为准

)

。

贵阳房开将继续参与片区土地竞拍，为建设片区做出积极贡献。

根椐《渔安安井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详见贵阳市城乡规划局网

www.gygh.gov.cn

），片区是《贵阳市城

市总体规划（

2009-2020

年）》确定的城市近期重点建设区域之一，是贵阳市老城区的拓展用地和重要功能

组成部分，是以旅游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城市功能区，将建设成为集休闲度假、旅游商务、生态居住于一体的

温泉旅游新城。

片区由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天

城建

"

）按照《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片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进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综合开发（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09

年

7

月

8

日公司公告《关于调整投资方案暨全面收购华

润贵阳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2009

年

9

月

1

日公司公告《关于华润贵阳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完成股权过户

登记及更名等相关事宜的公告》等）。 根椐有关规定，片区内除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道外的道路等基础设

施，由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委托中天城建进行建设。 片区内土地成功实施招拍挂的，其土地出让净收益

扣除上缴省级财政和有关政府性基金后的相应部分，由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与中天城建进行分配。

上述四地块为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实施招拍挂的地块，贵阳房开竞得不构成同一控制下的内部交易。根

据相关规定，本次成交价款即为前述可用于分配的土地出让净收益。

中天城建根据《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片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等有关规定收到的政府财政返还或

奖励资金，将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认当期收益。由于贵阳市及云岩区两级财政支付的财政返还或奖励

资金到达中天城建账户的时间、金额等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事项对公司业绩

的影响程度，暂无结论性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856

证券简称：

ST

唐陶 公告编号：

2010-30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4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11

月

18

日

-11

月

1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

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路

110

号公司三层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思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董事长董进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32

人， 代表股份

114,998,03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6％

。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92,062,4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56％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28

人，代表股份

22,935,6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1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延长公司与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决议有效期限延长，延长期间为自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

于公司与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的议案》决议有效期到期日起再延长

12

个月。 公

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其他相关决议事项不作变

更。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6,870,7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472％

；反对

246,9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24％

；弃权

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4％

。

（二）《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将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事宜有效期限延长，延长期间为自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事宜有效期到期日起再延长

12

个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6,517,2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722％

；反对

246,9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24％

；弃权

355,3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3,

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54％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贺维 李兆存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9

日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

】

1203

号文批准设立，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基金募集工作已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顺

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1,130,323,223.00

元人民币

（含所募集股票市值），认购资金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22,600.00

元人民币。 募集资

金已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所

募集股票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10,710

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初始发售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设立募

集期间募集（含所募集股票市值）的有效份额共计

1,130,323,223

份基金份额，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为

22,

600

份基金份额。 两项合计共

1,130,345,823

份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归各基

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中，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本基金管理人

"

）以及本公司基金

从业人员没有认购本基金。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

及其他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

手续，并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

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在确定了本基金上市交易、开放申购、开放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咨

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九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和其他相关

业务。

特别提示：本基金的发售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7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黎晓宏

电话：（

010

）

65183888

传真：（

010

）

6518226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

29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电话：（

022

）

28455588

客户服务电话：

400-651-5988

公司网站：

www.ewww.com.cn

（

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

40088-50099

网址：

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0

日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2010

】

1203

号文批准设立，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基金募集工作已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1,745,656,607.24

元人民币，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247,336.84

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划入本

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18,115

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初始发售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设立募

集期间募集的有效份额共计

1,745,656,607.24

份基金份额， 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为

247,336.84

份基金份

额。 两项合计共

1,745,903,944.08

份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

人所有。 其中， 本公司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449,520.31

份 （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

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0.03%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

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

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

公司的网站

(www.huaan.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

申购、开放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10-27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的召集情况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在海口市文华大酒店七层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顺利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贾岩燕先生

主持了会议

。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均有刊登

。

会议的召开完全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受托代表共计

6

人

，

代表股份

179,561,78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97%

。

公司董事会部分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翔先生

、

张琳女士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四

、

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

有的联众电脑股权及公司子公司持有

OAL

股权的议案

；

赞成

178,758,448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55%

，

反对

803,33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0.45%

，

弃权

0

股

。

五

、

法律意见

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翔先生

、

张琳女士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事务所认为

，

公司

2010

年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

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２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９

名流债”担保资产抵押登记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１８

亿元人民币的

“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称“

０９

名流债”），并以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

的十项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资产对“

０９

名流债”的进行担保（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的《名

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因业务发展需要，本公

司对部分抵押资产进行置换，该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０９

名流债”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布的公告）。

经抵押资产置换后， 抵押资产变更为十项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本公司持有的

３

，

１５０

万股华远地产 （股票代

码：

６００７４３

）股票。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公司已办理完毕全部土地抵押资产的抵押事项，相关抵押登记的情况如下：

编号 土地他项权利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他项权利证号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博府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３０１１４

号

（

注

１

）

博府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９１

号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博府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３０１１５

号

（

注

２

）

博府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９２

号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１

房地证

Ｄ２００８

字第

１３

号

１００

房地证

（

押

）

２０１０

字第

２２７

号

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沈南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３１

号

（

注

３

）

东陵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４４

号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肥西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２６２７

号 肥西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３１

号

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肥西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２６２６

号 肥西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３１

号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惠府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１３０２１３０００５８

号

惠府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３５

号

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黄陂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３－１

号

（

注

４

）

黄陂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５５

号

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黄陂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３－２

号

（

注

４

）

黄陂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５４

号

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黄陂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３－３

号

（

注

４

）

黄陂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５６

号

注：

１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博府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３０００４

号，后因换发土地证，土地使用权

证号相应变更，土地使用权面积未发生变化。

２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博府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３０１４９

号，后因换发土地证，土地使用权证

号相应变更，土地使用权面积未发生变化。

３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沈南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１

号，后因换发土地证，土地使用权证号相

应变更，土地使用权面积未发生变化。

４

、根据武汉相关部门要求，此次土地抵押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止，待上述相关资产

抵押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将协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办理土地抵押延期事宜，抵押期限直至“

０９

名流债”到期偿还

完毕止。

目前，本公司正积极办理

３

，

１５０

万股华远地产股票的质押事项，待办理完后将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８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登载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威创投资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９８

，

２５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７５％

）的提案，提议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员工宿舍项目的议案》增加为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议案。 本次增加临

时议案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程序。

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将该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临时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员工宿舍项目的公告》。

除增加上述临时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不变。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增加议案后）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附件：《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正宇先生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４

、会议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掬泉路

３

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Ｃ

栋

３

楼

１

号会议

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３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员工宿舍项目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彩频路

６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

３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４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

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单位持股凭证登记手续；

５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下午

４

：

００

时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６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宇、程晓娜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２２２１３４３１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２２２１３３１９

邮 编：

５１０６６３

五、其他事项

会议出席股东（委托代理人）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相关文件，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

／

本人

承担。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

股

）

议案

１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

何正宇

（

２

）

何小远

（

３

）

何泳渝

（

４

）

陈宇

（

５

）

刘建国

（

６

）

熊翌旭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

郑德珵

（

２

）

刘国常

（

３

）

张平

议案

２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

）

邓顿

（

２

）

苏显昌

注：议案

１

和议案

２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３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员工宿舍项目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１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注

：

1

、

本表所列

11

月

19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0

年

11

月

19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219,002,741.51 1.1095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704,691,581.49 1.3523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478,567,250.45 1.2393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710,436,267.89 1.3552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228,226,645.17 1.1141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790,868,194.23 1.3954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499,332,027.31 1.2497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604,033,462.66 1.3020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885,598,950.70 1.4428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3,192,214,005.23 1.5961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4,051,215,132.90 1.3504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631,837,037.27 1.2106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636,061,533.04 1.2120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603,124,349.78 1.2010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386,007,821.76 1.1287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767,007,788.82 1.2557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975,626,327.34 1.3252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4,564,911,817.15 1.5216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700,299,360.05 1.2334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05

基金裕泽

592,510,867.17 1.1850 5

亿元

2000.3.2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3,395,823,110.09 1.6979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28

基金鸿阳

1,688,593,820.41 0.8443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738,000,125.90 1.2460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643,628239.82 1.2145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230,639,247.47 1.1153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714,122,109.03 1.238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